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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一直以来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运用国家人
口计生委 2010 年实施的 106 个城市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对停留在流入城市达 10 年及以上的
流动人口这一最先迈入老龄阶段的群体，就其人口社会特征和停留预期与养老境遇进行重点分析。
总体而言，长期外出流动人口显示有长期停留之预期，但社会保险的参与状况却令人堪忧。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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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年富力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以外的第三类人群———流动人口。据
国家人口计生委推算，2008 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到 2．01 亿。2009 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启动的
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结果显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在流入地停留时间为 5．3 年，且
18．7%的人停留时间超过 10 年(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 。这意味着有近 1 /5 的流动人口
在流入城市居住、生活、工作长达 10 多年。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这一群体如何能够在异地他乡停留这么长的时间? 他们会不会仍将继续

长期停留在城市? 以及他们“年青在城市、贡献在城市”，如果继续停留，那么，“养老在城市”的境
遇又将如何? 具体而言，长期停留流动人口是具备什么样特征的群体? 他们有没有选择继续停留

在城市的预期? 以及如果他们预期继续停留，那么年龄渐长的他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在城市养老的

准备? 或者说，他们在城市养老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

尽管多年来学术界围绕流动人口管理与社会保障这一主题从政府管制与制度变迁、城乡分割
与区域分割、社会权利与社会融入与排斥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讨论( 周林刚，2008) 。但
我们认为，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加快和人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长期停留流动人口这一

最先迈入老龄阶段的群体，就其城市停留预期和养老境遇加以分析和认识，显得尤为必要、迫切、且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 数据与方法

2010 年 12 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对 106 个监测城市进行流动人口调查。调查对象为在本地居住
一个月以上、非本区( 县、市) 户口、16 ～ 59 周岁流动人口。
此次调查共收集 122，670 例个案信息(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数据均来源于此次调查) 。其中，停

留时间超过 10 年的流动人口为 17，678 例，占 14．4%。调查内容包括被访者基本情况以及就业、住
房、社保和社会融入等方面。
本文使用 SPSS 16．0 对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变量有长期停留流动人口的个体

基本情况、城市融入意愿、现购住房与购房需求以及参加社会保险状况等。

3 对象的选择

本文按照在流入地的停留时间长短将流动人口分为三个时段:停留 5 年以内的流动人口、停留
6 ～ 9 年的流动人口和停留超过 10 年的流动人口。这三个时段也可看作三个时期，即停留 5 年以内
是流动人口的起步、创业时期，停留 5 ～ 10 年是流动人口的提升、发展时期，以及停留 10 年以上将
是流动人口的稳定、“固居”时期。
这三个时期仅仅是一个大致的趋势，并不排除某些( 个) 流动人口不按照这三个时期进行划分。

鉴于停留 10 年以上流动人口一直以来停留在流入地、且趋于长期停留，本文选取了停留在流入地
长达 10 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作为探究、分析对象。即，长期外出流动人口系指停留在流入地时间长
达 10 年以上的流动人口。

4 分析的思路

如图 1 所示，停留长达 10 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他们当下处于何种境况及具有怎样的特征? 为
之，我们将通过与停留 5 年以内和停留 6 ～ 9 年的流动人口从人口社会学角度进行比较说明。比较
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户口性质、流动范围、从事行业、就业单位等方面。长期停留流动人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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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社会基本特征是我们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

图 1 城市停留预期和养老境遇分析框架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esidence Intentions

and Pension Circumstances

停留长达 10 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他们将
来是趋向于在城市停留，还是返回农村? 为之，

我们将分析他们对流入城市的感受和关注程

度、是否愿意成为本地人以及他们目前的住房
现状和需求。长期停留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条
件，也就是说，对养老在城市的预期，是进一步

探析城市养老的前提。
停留长达 10 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如果他们

将在流入城市继续长期停留，那么他们未来在

城市养老的境遇如何? 为之，我们将分析停留

10 年以上流动人口参加各种社会保险或接受
补贴的现实状况。此外，将从停留 10 年以上流
动人口的基本特征对参加各种社会保险或接受

补贴的状况进行详细分析，以了解和认识长期停留流动人口在城市养老的实际境遇。

5 结果与发现

5．1 长期外出流动人口的人口社会特征
( 1) 年龄较大、男性略多于女性，且以跨省流动为主
停留 10 年以上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 38 岁，大于停留 5 年以内流动人口的 30 岁和停留 6 ～ 9

年流动人口的 34 岁。也就是说，大多数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在 28 岁左右来到流入地。停留 10 年以
上流动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也为 38 岁，这意味着有 50% 的停留 10 年以上流动人口的年龄超过 38
岁。从各年龄组分布来看，停留 10 年以上流动人口的年龄集中于 30 ～ 44 岁之间( 见表 1) 。

表 1 不同停留时间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 % )

Table 1 Age Structure by Duration at Place of Destination of Migrants ( % )

年龄( 岁)
停留时间分段

0 ～ 5 年 6 ～ 9 年 10 年以上
总体

年龄分组

16 ～ 19 8．2 1．3 1．3 5．7
20 ～ 24 24．6 9．2 2．1 18．1
25 ～ 29 21．8 20．3 8．3 19．5
30 ～ 34 15．3 22．9 20．8 17．7
35 ～ 39 13．1 21．1 28．5 17．0
40 ～ 44 9．7 15．1 22．9 12．8
45 ～ 49 4．9 7．2 11．2 6．3
50 ～ 59 2．4 3．0 5．0 2．9
平均年龄 30．57 34．65 38．08 32．53
年龄中位数 28．83 34．08 38．00 31．83

结果也显示，随着停留时间的增长，男性流动人口比例逐步增加。也就是说，停留 5 年以内的
流动人口以女性略多( 53．2% ) ，停留 6 ～ 9 年的流动人口男女持平，而停留 10 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以
男性居多( 54．2% ) 。从流动范围来看，大多数流动人口为跨省流动。但相较而言，停留 10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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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在省内跨市间流动的较多( 见表 2) 。此外，与停留 5 年以内流动人口和停留 6 ～ 9 年流动
人口一致，停留 10 年以上流动人口绝大多数为农业户口( 86．0% ) ，且处于就业状态( 87．1% ) 。

表 2 不同停留时间流动人口的性别与流动范围构成( % )
Table 2 Sex and Boundary Crossing of Migration by Duration at Place of Destination of Migrants ( % )

性别与

流动范围

停留时间分段

0 ～ 5 年 6 ～ 9 年 10 年以上
总体

性别

男 46．8 49．5 54．2 48．5
女 53．2 50．5 45．8 51．5
流动范围

跨省流动 72．7 72．7 67．6 71．9
省内跨市 22．0 22．8 27．3 22．9
市内跨县 5．3 4．5 5．1 5．2

( 2) 同住家庭成员人数较多，且大多数与配偶及子女一起生活
停留 10 年以上流动人口的同住家庭成员平均为 2．87 人，分别多于停留 6 ～ 9 年和停留 5 年以

内流动人口的 2．69 人和 2．12 人。停留 5 年以内流动人口的同住家庭成员人数多为 1 ～ 2 人，停留
6 ～ 9 年流动人口的同住家庭成员人数多为 2 ～ 3 人，而停留 10 年以上流动人口的同住家庭成员人
数则更集中于 3 人及以上( 见表 3) 。也就是说，随着停留时间的增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规
模在增大。

表 3 不同停留时间流动人口的同住家庭成员人数构成(% )
Table 3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Living Together by Duration at Place of Destination of Migrants ( % )

同住家庭成员

人数

停留时间分段

0 ～ 5 年 6 ～ 9 年 10 年以上
总体

1 人 37．6 14．5 10．7 30．3
2 人 26．9 29．4 26．6 27．2
3 人 23．6 33．6 34．6 26．7
4 人及以上 11．9 22．5 28．1 15．8
平均人数 2．12 2．69 2．87 2．31

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同住家庭成员人数较多，结果显示，这些同住家庭成员主要为配

偶和子女。对于在婚的流动人口，停留时间较长的流动人口与配偶同住的比例较高;对于有子女的
流动人口，停留时间较长的流动人口倾向于与多个子女或媳婿同住; 此外，对于在婚且有子女的流

动人口，长期停留流动人口与配偶、子女同住的比例高于停留 5 ～ 9 年和 5 年以内的流动人口( 见表
4) 。
( 3) 多从事于批发零售和制造业，且月平均收入较高
停留 10 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主要从事的行业工作为制造业、批发零售、社会服务、住宿餐饮和建

筑等。相较而言，长期停留流动人口从事批发零售、社会服务的比例较高，而制造业则低于短期停
留的流动人口( 见表 5) 。
如表 5 所示，停留 10 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为 3266．9 元，均高于停留 6 ～ 9 年的 3090．

5 元和 5 年以内的 2630．1 元。此外，从事制造业、批发零售和社会服务的长期停留流动人口月平均
收入均高于停留时间较短的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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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停留时间流动人口的同住家庭成员类别构成( % )
Table 4 Living Arrangements of Migrants by Duration at Place of Destination( % )

同住家庭成员

类别

停留时间分段

0 ～ 5 年 6 ～ 9 年 10 年以上
总体

与配偶同住 80．7 89．6 89．7 84．5
与子女 /媳婿同住
其中，0 人 49．7 38．0 33．9 43．8

1 人 36．9 41．6 41．0 38．8
2 人 12．2 18．0 21．6 15．4
3 人及以上 1．3 1．3 3．6 2．0
平均人数 0．65 0．85 0．95 0．76

与配偶、子女 /媳婿同住 48．6 60．9 64．5 54．7

注:与配偶同住限定为在婚者，与子女 /媳婿同住限定为有子女者，与配偶、子女 /

媳婿同住限定为在婚且有子女者。

长期停留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相对较高，与其随着流出时间增长，他们的工作技能提高、工作
经验丰富、工作资历较长有关。比如，从事制造业的停留 10 年以上流动人口认为自身工作具有很
强技术性的比例较高;而从事批发零售业停留 10 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有 83．9% 的他们为自营劳动
者和雇主，均高于停留 6 ～ 9 年和 5 年以内流动人口的 77．9%和 67．9%。

表 5 不同停留时间流动人口从事行业类别构成及月平均收入 ( % )
Table 5 Industries and Average Monthly Income of Migrants by Duration at Place of Destination ( % )

从事行业类别
停留时间分段

0 ～ 5 年 5 ～ 10 年 10 年以上
总体

制造业 42．9 2241．5 35．6 2561．2 27．3 2784．3 39．6 2337．9
批发零售 15．7 3432．1 20．4 3854．3 26．2 4051．1 17．9 3633．9
住宿餐饮 10．8 2631．0 8．2 3094．2 7．8 3040．5 10．0 2733．2
社会服务 8．4 2431．7 9．3 2520．5 10．2 2898．8 8．4 2511．4
建筑 5．5 3059．3 6．5 3527．3 6．8 3415．8 5．8 3195．9
收入总计 2630．1 3090．5 3266．9 2789．7

( 4) 主要就业的企业或单位性质为个体工商户，其次为私营企业
停留 10 年以上流动人口就业企业或单位性质主要为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 见表 6 ) 。这是

由于长期停留流动人口所从事的制造业、批发零售、社会服务和住宿餐饮等工作，主要就业于个体
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所致。
此外，我们也发现，随着停留时间增长，流动人口从以私营企业就业为主向以个体工商户就业

为主转变。如表 6 所示，停留 5 年以内流动人口在私营企业就业的比例远高于在个体工商户就业
的比例，而停留 6 ～ 9 年流动人口在前者就业的比例仅略高于在后者就业的比例，但对于停留 10 年
以上流动人口来说，则在后者就业的比例却远高于在前者就业的比例。
进一步分析可知，在个体工商户就业的停留 10 年以上流动人口，80．1% 的他们为自营劳动者

和雇主，高于停留时间较短的流动人口。这表明，流动人口的初期阶段以在私营企业打工为基础，
积累一定的经验和资金后，逐步转变为自主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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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停留时间流动人口的就业企业性质构成( % )
Table 6 Types of Work Units of Migrants by Duration at Place of Destination ( % )

企业类别
停留时间分段

0 ～ 5 年 6 ～ 9 年 10 年以上
总体

私营企业 42．4 39．4 32．9 40．4
个体工商户 30．5 36．2 42．8 33．5
港澳台企业 8．0 4．7 3．6 6．7
中外合资企业 4．0 3．1 2．7 3．6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3．0 2．9 2．9 2．9
集体企业 2．2 2．1 2．2 2．2
机关事业单位 1．4 2．1 2．1 1．6

注: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在日韩企业和欧洲企业就业人数较少，故此处略去不作分析。

5．2 长期外出流动人口的停留预期
( 1) 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对流入城市的接受程度和融入意愿较高
总的来说，停留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对流入城市的接受程度和融入意愿越高。这意味着长期

外出流动人口对流入城市的接受程度和融入意愿更为强烈。
如图 2 所示，随着停留时间的增长，流动人口同意和完全同意“我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我

关注现在城市的变化”的比例越高。此外，他们同意和完全同意“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不同
意和完全不同意“无论挣多少钱，我也不可能成为本地人中的一员”的比例也越高。

图 2 不同停留时间流动人口对流入城市的看法
Figure 2 Migrants’Perspectives on Residential City by Duration at Place of Destination

对于上述几个方面，与停留在流入城市 5 年以内和 6 ～ 9 年的流动人口相比较，停留 10 年以上
的流动人口完全同意“我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我关注现在城市的变化”、“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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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以及完全不同意“无论挣多少钱，我也不可能成为本地人中的一员”的比例均是最高的。
进一步分析可知，停留 10 年以上流动人口就上述几个方面未见性别差异。然而，非农业户口

者完全同意“我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我关注现在城市的变化”、“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以
及完全不同意“无论挣多少钱，我也不可能成为本地人中的一员”的比例均高于农业户口者。
尽管省内跨市者完全同意“我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和“我关注现在城市的变化”的比例为最

高，但对于完全同意“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和完全不同意“无论挣多少钱，我也不可能成为本
地人中的一员”的比例却随着流动范围缩短而升高。也就是说，省内跨市者对流入城市的接受程度
较高，而市内跨县者对流入城市的融入意愿较强。
同住家庭成员人数较多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同意和完全同意“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不

同意和完全不同意“无论挣多少钱，我也不可能成为本地人中的一员”的比例较高。这与同住家庭
成员人数较多则存在着举家迁移的可能性较大，相应地，希望长期停留在流入城市的融入意愿也更

为强烈。
此外，从事批发零售和社会服务工作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完全同意“我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

“我关注现在城市的变化”、“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以及完全不同意“无论挣多少钱，我也不可
能成为本地人中的一员”的比例较高，而从事住宿餐饮和制造业工作的比例较低。也就是说，前二
者对流入城市的接受程度和融入意愿更强烈。
从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就业的企业或单位性质来看，就业于个体工商户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完

全同意“我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我关注现在城市的变化”、“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以及完
全不同意“无论挣多少钱，我也不可能成为本地人中的一员”的比例最高。换句话说，他们对流入城
市的接受程度和融入意愿最为强烈。
( 2) 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现已购房和购房需求较高
总体来看，长期外出流动人口现住房主要是租住私房和单位或雇主提供免费住房。但是，长期

外出流动人口已购商品房比例较高。如图 3 所示，停留 10 年以上流动人口已购商品房比例为
12．3%，均高于停留 6 ～ 9 年流动人口的 9．6%和停留 5 年以内流动人口的 3．9%。

图 3 不同停留时间流动人口的现住房状况
Table 3 Housing Conditions of Migrants by Duration at Place of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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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已购房者的平均停留时间稍长于未购房者。前者为 14．2 年，后者为
13．8 年。分时间段来看，停留 10 ～ 14 年和 15 ～ 19 年流动人口购买商品房的比例差别不大，二者均
为 11．8% ;而停留超过 20 年流动人口购买商品房比例明显升高，停留 20 ～ 24 年与 25 年以上购房
比例上升到 15．8%和 23．3%。
进一步分析可知，非农业户口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已购商品房比例远远高于农业户口者。前

者为 37．1%，而后者仅为 8．3%。反之，农业户口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租房比例远远高于非农业户
口者。前者为 79．6%，后者为 51．3%。
已购房者的同住家庭成员平均人数多于未购房者。前者达 3．34 人，后者为 2．83 人。这或许

是由于购房后有条件将家庭成员接到流入城市所致，也或许是由于来到流入城市的家庭成员增多

而增强了购房实力。
随着流动范围的缩短，购房比例逐渐上升。市内跨县、省内跨市及跨省的流动人口购房比例分

别为 18．2%、13．6%和 11．4%。这可能与随着县、市、省流动距离的增加，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下
降和房价逐渐升高有关。
在所从事的主要行业中，从事批发零售的购房者比例最高，为 8．2%，其次为从事社会服务和建

筑;而从事制造业的购房比例最低，仅为 2．3%。此外，在就业的企业或单位中，购买比例较高的为
机关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集体企业，依次为 13．2%、10．0%和 7．4%，而购买比例较低的为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仅为 4．5%和 5．6%。
那么，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希望政府给予怎样的帮助以解决住房问题。如图 4 所示，整体来看，

流动人口希望本地政府能够通过提供低租金房屋和提供低价位购房机会帮助解决居住问题。对于
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尽管他们中有 2 /3 的人也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低租金房屋，但仍有 1 /3 的人则希
望政府能够提供低价位购房机会，这一比例均高于停留 6 ～ 9 年的 28．69% 和停留 5 年以内的
22．8%。

图 4 不同停留时间流动人口希望政府提供居住帮助
Figure 4 Migrants’Expectations for Government Housing Support by Duration

at Place of Destination

对于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低价位购房机会者平均停留时间略长于提供低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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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房屋者，而不需要帮助者介于二者之间。三者平均停留时间分别为 14．12 年、13．83 年和
13．68年。
同样地，进一步分析可知，非农业户口的长期停留流动人口购买低价位住房需求的比例明显高

于农业户口者。前者为 47．7%，而后者仅为 31．1%。反之，农业户口的长期停留流动人口租住低
租金住房的比例远高于非农业户口者。前者为 51．4%，后者为 23．4%。
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低价位购房者的同住家庭成员人数平均为 3．0 人，略多于不需要帮助者的

2．9 人，而较多于希望提供低租金者的 2．7 人。这可能是由于同住家庭成员人数增多而使得购房的
意愿更为迫切。
随着流动范围的缩短，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低价位购房机会的比例逐渐增加。跨省、省内跨市及

市内跨县的流动人口希望能够购买低价房的比例分别为 28．0%、44．6% 和 44．9%。这也与随着
县、市、省流动距离的增加，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下降和房价逐渐升高有关。
在所从事的主要行业中，从事批发零售的希望提供低价位购房机会比例最高，为 37．4%，其次

为从事社会服务和餐饮住宿;而从事制造业的购房比例最低，仅为 25．8%。此外，在就业的企业或
单位中，希望提供低价位购房机会比例较高的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机关单位和中外合资企业，
依次为 47．7%、41．4%和 39．2%，而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比例较低，为 29．1%和 34．5%。
5．3 长期外出流动人口的养老境遇
( 1) 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或补贴的比例较低，且随着年龄增大不升反降
此次流动人口调查，涉及到的社会保险和补贴种类有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和公积

金，即“五险一金”。总的来说，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和接受补贴的比例较低，有 58．8%
的人尚未参加或接受任何一种社会保险和补贴。与停留 6 ～ 9 年流动人口和停留 5 年以内流动人
口相比，停留 10 年以上流动人口参加“五险一金”的比例较低或相差不大( 见表 7) 。

表 7 不同停留时间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或补贴状况( % )
Table 7 Social Insurance of Migrants by Duration at Place of Destination ( % )

五险一金
停留时间分段

0 ～ 5 年 6 ～ 9 年 10 年以上
总体

养老保险 27．1 30．4 28．3 27．8
医疗保险 35．6 36．2 34．7 35．6
工伤保险 32．5 29．8 26．7 31．3
失业保险 12．2 13．5 11．5 12．3
生育保险 8．1 9．1 6．4 8．0
公积金 3．9 5．0 4．4 4．1

分险种来看，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参加医疗保险最高，其次为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
分年龄组来看，长期外出流动人口 25 ～ 29 岁组参加“五险一金”的比例几乎都是最高的( 见表 8) 。
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大，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参加“五险一金”的比例并未升高、反而降低。特别
是养老保险，从 25 ～ 29 岁组的 35．3%，下降到 50 ～ 59 岁组的 15．7%。此外，30 ～ 34 岁组参加“五
险一金”的比例也较高。需要提及的是，16 ～ 19 岁组参加医疗保险较其他保险类别高出许多。
( 2) 长期外出流动人口为男性、非农业户口和省内跨市流动的参加“五险一金”较多
如表 8 所示，从性别来看，除生育保险外，男性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参加“五险一金”的比例较高;

从户口性质来看，具有非农业户口性质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参加“五险一金”的比例较高;从流动范
围来看，省内跨市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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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跨省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则参加工伤保险和公积金的比例较高。

表 8 长期外出流动人口不同人口社会特征参加社会保险或补贴状况 ( % )
Table 8 Social Insurance of Migrants b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 % )

人口社会特征
五险一金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 公积金

年龄分组

16 ～ 19 1．3 35．4 5．4 0．4 0．4 2．7
20 ～ 24 21．7 36．4 20．9 9．8 3．8 3．5
25 ～ 29 35．3 38．7 32．6 18．9 12．3 6．7
30 ～ 34 33．5 39．1 30．8 16．1 9．7 7．0
35 ～ 39 29．6 35．3 28．3 11．4 6．0 4．3
40 ～ 44 26．1 31．9 24．2 8．6 4．5 3．3
45 ～ 49 24．2 32．8 23．8 8．4 3．7 2．1
50 ～ 59 15．7 22．6 16．2 5．1 2．4 1．5
性别

男 29．4 35．5 29．2 12．3 － 4．8
女 26．8 33．8 23．8 10．7 － 3．9
户口性质

农业 25．0 31．7 24．6 9．5 5．3 3．3
非农业 48．3 53．3 39．9 24．0 13．2 11．3
流动范围

跨省 27．8 34．6 29．6 11．4 5．6 4．5
省内跨市 31．0 36．8 22．4 12．5 8．3 4．1
市内跨县 19．9 25．3 11．6 8．9 6．7 4．2
就业单位性质

机关事业单位 71．0 81．0 68．0 51．7 23．3 32．6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70．2 75．2 76．5 43．7 24．2 27．3
集体企业 57．1 67．5 54．7 23．2 10．1 13．0
个体工商户 14．0 20．0 10．1 3．4 1．7 0．5
私营企业 39．7 45．3 44．5 15．7 8．6 3．9
港澳台企业 79．2 81．9 80．3 49．9 27．6 22．8
中外合资企业 81．3 88．3 76．5 38．1 24．8 23．2
就业行业类别

制造业 44．8 49．3 53．2 19．5 11．2 6．9
建筑 16．6 26．9 22．8 6．8 4．3 2．5
批发零售 17．5 23．0 10．6 5．4 2．6 1．2
住宿餐饮 23．5 30．0 22．2 10．2 5．4 1．2
社会服务 27．3 34．3 23．0 11．7 5．4 3．6

注: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在日韩企业和欧洲企业就业人数较少，故此处略去不作分析。

( 3) 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在外资、国有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参加社会保险比例较高，而在
个体工商户就业的参加社会保险较低

如表 8 所示，根据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参加各种社会保险或补贴比例的从高到低，可将其就业的
企业或单位大致分为五种类别，即外资包括合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
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如港澳台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为长期外出流动
人口缴纳各种社会保险的比例最高，而在个体工商户就业缴纳各种社会保险或补贴的比例最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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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为在私营企业就业的。
前面提及，25 ～ 29 岁组和 30 ～ 34 岁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参加“五险一金”的比例较高。进一

步分析发现，这两组在合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中就业的比例较
高，且随着年龄段的上升，就业比例逐步下降。此外，16 ～ 19 岁组在港澳台企业中就业比例非常
高，达 11．3%，其次为 25 ～ 29 岁组，为 6．7%。这或许可以解释 16 ～ 19 岁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唯独
医疗保险较高的原因。
( 4) 长期外出流动人口从事制造业参加社会保险比例最高，其次为社会服务和住宿餐饮工作，

而批发零售参加社会保险比例最低

如表 8 所示，从事制造业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参加“五险一金”的比例最高，这与从事制造业的
企业多为中外合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有关;其次为从事社会服务和住宿餐饮业者，这与他们就业的

企业多是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及私营企业有关。而私营企业缴纳社会保险的比
例相对较低，这也使得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低于从事制造业者。此外，从事批发
零售参加社会保险比例最低。
从表 8 还可以看出，不同行业缴纳社会保险类别有所侧重。如，尽管制造业部门缴纳各种社会

保险比例均较高，但相较而言，其对工伤关注程度较高，为此缴纳工伤保险也较多。从事社会服务
和住宿餐饮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这两种行业多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及集体企业
就业，因此，参加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较多。此外，其他行业部门对工伤关注程度降低，以至于缴纳
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较多。

6 讨论与建议

综括以上结果与发现，笔者认为:

( 1) 由于流出时间较长，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年龄较大，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成员逐步从家乡
来到城市与其团圆聚居，呈现出举家迁移之态势( 段成荣等，2008) 。有研究表明，长期停留于流入
城市与举家聚居之势态能够加强流动人口城市停留之预期。居留在流入城市的时间越长，他们有
越强的倾向性长期居留( 朱宝树，1999;任远等，2003;王春兰等，2007;孟兆敏等，2011 ) 。家庭型人
口迁移的比重不断增加，这也带来一种累积效果，家庭迁移的扩大造成外来人口在流入城市长期居

留的延长( 任远等，2003) 。家庭式流动相对于非家庭式流动较为稳定，考虑到迁移流动的成本他
们再迁移的可能性就会很小( 赵艳枝，2006) 。同在流入地城市的家庭成员越多，其把户口迁到本地
的意愿就越强烈( 胡陈冲等，2011) 。
有研究显示，流动人口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近距离流动，年龄越小则越倾向于远距离流动( 李

强，2003) 。本文中，长期外出流动人口也具有这一趋势，表现在停留 10 年以上流动人口的省内跨
市比例较高。对于流动范围较近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如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者，他们已购住房和
购买低价位住房需求的比例较高，且表现出更强的城市融入意愿。住房条件好的农民工永久性迁
移意愿更强烈，且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农民工的永久性迁移意愿逐渐上升( 熊波等，2009) 。此外，
非农业户口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停留预期，这表现在他们已购住房和购买低价位住房

需求的比例远远高于农业户口者，且城市融入意愿更为强烈。
( 2) 尽管像以往研究表明的那样，流动人口在城市主要从事低端行业。长期外出流动人口也不

例外，其主要从事行业为制造业、批发零售、社会服务、住宿餐饮和建筑等。但我们也看到，随着停
留时间增加，流动人口从事制造业比例在下降，而从事批发零售比例在上升; 同时，与之相对应，流

动人口在私营企业就业的比例在下降，而在个体工商户就业的比例却在升高。这表明，长期停留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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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口逐步转向自我创业。此外，正是由于停留时间较长，相较停留时间较短的流动人口而言，他
们的工作技能更加纯熟、经验更为丰富、资质相对较长，为此，他们所从事的主要行业，收入均相对
较高。
( 3) 一般而言，随着人们逐步变老，势必将更加关注未来的城市养老问题，进而参保投资。但从

我们的分析结果来看，尽管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年龄渐长，但与停留时间较短而年龄较小的流动人口

相比，他们之间参加各种社会保险的比例差别不大。特别是随着年龄增加不升反降。从长期外出
流动人口就业单位性质来看，在个体工商户就业者参加社会保险比例最低，其次为私营企业就业

者，而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就业者参加社会保险比例较高。然而，随着年龄增加，
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外资及私营企业就业的比例逐步降低。这或许是导致年
龄越高却参加社会保险越低的主要原因。
( 4) 从主要就业单位或企业和从事行业来看，长期外出流动人口陷入在城市停留预期较高却参

加保险较低或停留预期较低而参加保险较高的两难境遇。比如，大多数在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
就业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参加社保均较低、但城市融入意愿却较高; 以及较多从事制造业和批发
零售工作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前者的城市融入意愿较低，但参加社保比例较高，而后者的城市融

入意愿较高，但参加社保比例却较低。如果说，就业于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
具有较高的停留预期，那么他们将面临参加社保较低与住房紧缺的境遇; 而在外资、集体企业和部
分私营企业等就业、从事制造业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由于参加社保较高或许停留城市，那么他们将
主要面临的是解决住房和社会融入问题。
( 5) 综合而言，相对停留时间较短的流动人口，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停留预期。特别

是那些具有非农业户口、流动范围较近、以个体自主经营批发零售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他们的停
留预期更高。但是，随着年龄增大，尤其是一半的他们已超过 38 岁，而参加各种社会保险较低，以
及拥有自住房的比例较低，大多数仍以租房为主。这提示我们，长期外出流动人口的养老境遇令人
堪忧。特别地，对于那些在个体工商户就业和在私营企业从事制造业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以及处
于某些特征的弱势群体，比如女性、农业户口和流动范围较远者，他们的住房问题和参加社会保险
状况更应该给予重点关注。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提出几点建议:

( 1) 在城市化速度加快的背景下，流动人口的城市养老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而最先迈
入老龄阶段的长期外出流动人口的养老问题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 2) 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养老境遇令人堪忧，需要未雨绸缪、尽早积极应对。而弱势群体尤为迫

切，比如年龄更大、女性、农业户口以及流动范围较远者。
( 3) 解决长期外出流动人口的养老问题，促进其家庭发展刻不容缓。否则，为了维持家庭生计，

长期外出流动人口将没有更多的财力为其养老进行投资保障。
( 4) 住有其所既是流动人口长期停留预期的条件，也是其老有所依的基础。而解决住房问题需

依据不同人群特征的不同需求特点提供低价位住房和低租金住房。
( 5) 引导和促进某些行业和就业企业或单位为长期外出流动人口缴纳各种社会保险是降低养

老风险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弱势群体，应给予重点扶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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